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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欧洲推进碳减排的过程中，企业竞争力格局的演变与碳泄漏现象引发了广泛关注。针对这一情况，欧

盟出台了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深入剖析欧盟推行该机制的内在动因后可知，这一机制已然成为中欧

贸易领域新出现的“碳壁垒”。中国作为欧盟最大的进口来源国，该机制的实施对中国产生了显著影响。

碳价的过度攀升也将引发多重风险，包括经济运行风险、社会稳定风险以及能源安全风险。从本质层面

分析，碳平等是发展中国家实现碳安全的重要前提，若缺乏这一基础，发展中国家的碳安全将难以保障。

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破坏了碳领域的公平性原则。因此，对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采取反制措施具有必要

性。发展中国家应加强与欧盟以外发达国家的协作，在实施反制策略的同时可通过多边合作机制筹集低

碳技术发展专项资金，以破解低碳技术研发投入不足的困境。这一路径既体现了对国际气候公平的维护，

也为发展中国家低碳转型提供了可持续的资金保障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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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Europe’s efforts to advance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the evolving landscap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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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porate competitiveness and the phenomenon of carbon leakage have attracted widespread at-
tention. In response, the European Union has introduced the 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 
(CBAM). A thorough analysis of the underlying motivations for the EU’s implementation of this mech-
anism reveals that it has effectively become a new form of “carbon barrier” in Sino-European trade. 
As the largest source of imports for the EU, China is significantly impacted by this measure. More-
over, an excessive surge in carbon prices carries multiple risks, including threats to economic sta-
bility, social cohesion, and energy security. At its core, carbon equity is an essential prerequisite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to achieve carbon security; without it, their carbon security remains precari-
ous. The EU’s CBAM undermines the principle of fairness in the carbon domain. Consequently, adopt-
ing countermeasures against the EU’s 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 is necessary. Devel-
oping countries should strengthen collaboration with developed nations outside the EU and, while 
implementing responsive strategies, mobilize dedicated funds for low-carbon technology develop-
ment through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mechanisms to address the chronic underinvestment in low-
carbo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This approach not only upholds international climate equity but 
also provides a sustainable financing solution to support the low-carbon transi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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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欧盟制定碳边境调节机制的内在动因 

1.1. 表面上要求碳对等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化与信息技术的广泛渗透，全球经济发展模式正加速向低碳化路径演进。在此

背景下，传统资源密集型产业面临结构调整与转型升级的迫切需求，而以绿色技术为核心的生态友好型

产业体系逐步成为经济增长新引擎。研究表明，能够有效把握低碳转型战略机遇的国家，将在全球产业

价值链重构中占据先发优势，进而主导新一轮国际经济秩序的构建进程。 
欧盟推出的碳边境调节机制的直接目标在于遏制碳泄漏现象、强化全球气候治理协同效应，并维护

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质量。所谓碳泄漏效应，是指当某经济体实施严格的碳减排政策导致本土生产

成本显著抬升时，其境内高碳排放强度产业(尤其是能源密集型制造业)的生产活动可能向气候政策宽松

或未实施碳定价机制的地区转移，进而削弱全球整体减排成效并引发不公平竞争问题[1]。跨区域的碳泄

漏会导致全球气候行动失败，采取气候行动的国家可能遭受额外成本。由于已经实施了严格的碳定价措

施，欧盟出于对“碳泄漏”的担心，一直给予相关企业大量的免费配额，这也导致欧盟碳排放市场一直

面临着免费配额“超发”的困境，这种困境导致了碳价难以有效发挥减排效果。 
在欧盟“Fit for 55”气候政策框架正式发布后，其核心举措包括显著收紧碳排放交易体系(EU ETS)

的配额总量管控，并逐步取消高碳行业的免费配额分配机制。考虑到此类政策调整可能对欧盟内部能源

密集型产业的国际市场竞争力构成实质性冲击，同时为有效管控碳泄漏风险向政策宽松地区的转移，欧

盟决策层最终确立了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作为政策平衡工具，旨在通过差异化碳定价手段协调域内外

企业的减排成本负担。主观上看，通过将碳交易机制从“全部免费”转变为“免费与收费相配合”，充

分发挥碳价的减排激励作用，并防止碳泄漏是欧盟推行 CBAM 的基本初衷[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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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实质上构建碳壁垒 

虽然名义上 CBAM 是用以解决碳泄漏问题，但实际上，在保护环境与保护市场两种意图之间欧盟明

显更强调后者。欧盟推出的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提案以遏制碳泄漏风险为核心目标，试图通过建立基

于产品全生命周期碳排放的等效定价体系，实现欧盟本土商品与进口商品在碳成本层面的公平竞争环境

[3]。尽管欧盟官方强调该机制属于气候治理政策工具而非贸易保护措施，其核算标准严格遵循产品实际

碳足迹而非生产国别，但高标准的碳排放核算要求可能对发展中国家特定产业形成技术性贸易壁垒，显

著增加出口企业的合规成本与生产转型压力[4]。 
从发展阶段差异视角分析，欧盟成员国作为已完成工业化进程的发达经济体，普遍于 20 世纪 90 年

代前后实现碳达峰，当前工业体系已进入深度脱碳阶段，化石能源消费占比持续下降。这种结构性差异

导致 CBAM 机制可能产生双重影响：一方面通过碳成本传导机制倒逼全球产业链低碳转型，另一方面则

可能对尚未完成工业化的国家造成出口竞争力削弱与产业锁定效应。特别是对于钢铁、水泥等能源密集

型产业，严格的碳足迹核算标准可能迫使企业重构生产流程，甚至引发产业链区域性重构[5]。这些国家

和企业可能会因为新的碳排放规制需要承担额外的成本，导致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受到影响，同时

也可能改变这些国家内部的工业结构和发展模式。 
由此可见，CBAM 会加剧国际贸易的不平等，使各国之间逐渐形成碳贸易壁垒。由于碳边境调节机

制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因此它在本质上是一种可能会导致经济发生负面连锁反应的新型绿色贸易壁垒，

是不可否认的单边贸易保护主义行为[6]。 

2. 中国的路径选择 

2.1. 反制论及其理由 

作为全球最大碳排放经济体与首要货物贸易国，中国在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框架下将面临

显著的政策外溢效应。该机制可能通过成本传导机制重塑中国碳密集型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格局，并对相

关产品出口规模产生结构性影响[7]。值得关注的是，在关键工业品领域，中国钢铁产量占据全球半壁江

山，对欧钢铁、铝制品出口分别占据欧盟进口市场的首位，这种产业优势可能因 CBAM 实施而面临新

的挑战[8]。 
从能源结构特征分析，中国以煤炭为主导的能源消费模式与高碳产业占比偏重的工业体系，决定了

其碳排放轨迹仍将维持较长时期的上升通道。在“双碳”战略目标约束下，煤炭、钢铁等传统高耗能行

业正经历深度转型阵痛，既要化解过剩产能，又要满足日益严格的碳排放标准。欧盟 CBAM 机制通过建

立基于产品全生命周期碳排放的等效定价体系，实质上构成了对发展中国家产业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具

体而言，该机制要求进口商品按照欧盟碳市场价格补缴碳差价，这将直接推高中国高碳产品的出口成本，

削弱其在欧盟市场的价格优势[9]。 
实际上，全球气候问题的出现和恶化与发达国家的崛起密不可分。基于公平理念，在气候问题治理

方面发达国家理应承担首要责任和援助义务。虽然欧盟政府声明将会把 CBAM 的部分收入用于对小岛屿

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援助，但实际上这笔援助费用极有可能出自碳排放不对等的发展中国家群体。此

举的实质是发达国家凭借其社会地位主导气候变化舆论高地，通过占据气候话语权来逃避减排义务，并

将减排压力转移给发展中国家的不负责任行为。可见，发布并实施 CBAM 的目的不仅仅在于治理全球气

候问题，更是大国用以挑起利益争端的博弈工具[10]。 

2.2. 顺应论及其理由 

作为全球最大货物出口国、碳排放总量领先的发展中经济体，中国在国际贸易体系中长期扮演隐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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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净输出者的角色，这种产业特征使其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进程中承担着特殊的责任义务。通过支持欧

盟碳边境调节机制，中国可以与欧盟合作，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和碳排放问题。欧盟作为全球最大的碳市

场，推行碳边境调节机制可以有效控制进口产品的碳排放，并促使中国企业减少碳排放，转向更加环保

的生产方式。 
在一些国家或地区，碳市场的碳价格相对较低，因而无法有效引导企业减排和投资低碳技术。通过

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进口到欧盟的产品需要支付额外的碳排放费用，这将增加企业的成本压力，促使

其更积极地减少碳排放和推动绿色转型。对中国而言，支持碳边境调节机制有助于提高国内碳价水平，

引导企业加大对低碳技术和清洁能源的投资，推动全社会朝着更加环保的方向发展。 
另外，低碳科技的研发和推广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但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由于资金不足，

低碳科技的发展进度较为缓慢。支持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可以为中国提供获得低碳科技发展资金的机会。

通过与欧盟合作，可以共享低碳技术和经验，中国可以获得来自欧盟的技术转让、投资和贷款等支持，

从而加速低碳科技的发展和应用，促进两国在环保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3. 国家安全视角下顺应论不可行 

3.1. 碳价过高的经济风险 

一方面，碳价上涨将导致生产和运输成本上升，特别是对于能源密集型行业如制造业、交通运输业

和物流业等。过高的碳价格可能导致企业的生产成本增加，从而导致部分企业的生存困难。对于那些高

度依赖进口能源的国家来说，碳价上涨将对经济产生较大的冲击，这些国家可能需要支付更高的进口成

本，从而可能引发贸易逆差扩大和外汇压力增加，同时也可能面临能源供应不稳定的风险[11]。 
另一方面，过高的碳价格可能会传导到产品价格上，导致通货膨胀压力，从而影响消费者的生活成

本，使消费者的生活成本增加，也会对消费者的购买力产生负面影响，特别是对低收入群体可能产生更

大的影响。 

3.2. 碳价过高的能源安全风险 

首先，如果在某一地区或国家碳价格过高，企业可能会选择将生产转移到碳价格较低的地区或国家，

这可能导致碳泄漏(carbon leakage)，也即将碳排放转移到其他地区，这最终并未降低全球碳排放总量，这

种情况可能直接对全球减排目标造成不利影响[12]。 
其次，如果某一国家或地区的碳价格远高于其他国家或地区，一方面可能导致化石燃料价格上涨，

使得传统能源的采购成本增加，企业则更倾向于减少碳排放，加大对低碳能源的投资，从而抑制其他能

源形式的发展。如果某一种能源形式过于依赖碳价来发展，一旦碳价发生波动或变化，便可能会影响整

个能源供应链的稳定性，这可能会对能源市场供需关系造成影响，从而影响国家的能源供应稳定性。 
最后，碳价格的不同可能导致国际能源市场竞争加剧。特别是在碳排放限制政策较为严格的国家和

地区，碳价格的上涨可能导致其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下降，使其出口产品变得不具竞争力，同时进口产品

成本也在增加，这最终可能会导致一些国家在能源供应方面更加强调自给自足，从而增加全球能源市场

的不确定性和波动性，进而影响国际贸易平衡。 

4. 国家安全视角下反制是必然选择 

4.1. 只有碳平等才能保障碳安全 

在全球绿色经济兴起的大背景下，能源与产业的低碳化转型已成为全球共识。欧盟为了巩固其在应

对绿色经济发展领域的主导地位以及争夺碳定价权，适时地推出了碳边境调节机制。根据机制类型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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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碳定价体系呈现双重路径：德国、意大利等国采用单一碳排放权交易模式，而芬兰、英国、加拿大、

法国等国则构建了“碳交易 + 碳税”的复合型政策框架。可见，当前国际碳市场存在显著的制度差异，

不仅缺乏统一的定价基准与交易规则，各国碳税税率标准也呈现较大离散度[13]。 
在此背景下，欧盟凭借其在气候治理领域的先发优势，正通过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推动构建以欧

盟规则为核心的全球碳定价体系。该机制实质是试图将欧盟碳市场(EU ETS)的定价标准外化为国际通行

规则，通过碳成本传导机制重塑全球产业链分工。具体而言，欧盟计划对进口商品实施全生命周期碳排

放核算，要求进口产品按照欧盟碳价补缴差额，这相当于将内部碳定价体系扩展至全球贸易领域。此举

既可保护欧盟境内高耗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又能强化其在全球气候谈判中的规则主导权。值得注意的

是，欧盟 CBAM 机制的设计框架已超越单纯的环境政策范畴，其深层战略意图在于通过争夺碳定价权重

塑世界经济秩序，这将对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产生深远影响[14]。 

4.2. 通过反制才能保障碳平等 

欧盟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责任和其碳边境调节机制极具争议。依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所

确立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欧盟理应针对发展中国家在温室气体减排领域采取差异化政策安排，

具体表现为在减排要求上不对发展中国家施加强制性约束[15]。然而当，前欧盟提出的碳边境调节措施立

法草案，其核心条款并未充分体现这一原则要求，也未能针对发展中国家制定差异化的实施路径。 
在全球气候治理体系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因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在节能减排领域承担着“共

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这一原则既强调全球气候行动的协同性，也承认发展阶段差异导致的责任划分。

然而欧盟推出的碳边境调节机制，客观上可能造成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减排义务上的趋同化。深入

分析可见，欧盟等发达经济体通过贸易领域的碳边境调节措施，实质上弱化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

约》确立的差异化责任原则，其政策设计隐含着将自身减排成本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意图，这种做法可

能使发展中国家承担超出其发展阶段和历史责任的减排压力。 

5. 中国的应对路径 

5.1. 完善国内碳市场与 CBAM 的核算衔接 

实现核算互认的关键在于解决基础方法学的差异。首要任务是将国内碳排放核算体系与 CBAM 采用

的方法学进行详细比对。重点需校准电力间接排放因子、统一核算边界，并在数据质量层级上达成共识，

以确保企业能够通过精确监测数据替代默认值，从而降低申报排放量。 
其中，数据可信度是决定 CBAM 是否采信国内核算结果的核心，这便要求我们升级现有的监测、报

告与核查体系。一方面，将 MRV 的颗粒度从企业级提升至设施级和产品级，以确保数据能够直接追溯至

具体生产线及出口产品批次，从而满足 CBAM 报告对追溯性的要求。另一方面，需由国家主导建立官方

背景数据库，需涵盖主要出口原材料(如粗钢、电解铝、合成氨等)的排放因子，并明确其核算方法、数据

来源和更新频率，向欧盟申报作为“可采信的默认值”，以减少单个企业的申报负担。此外，推动国内

具备资质的第三方核查机构获得国际互认，也是提升数据国际公信力的必要环节。 

5.2. 降低产品隐含碳排放 

通过技术升级降低产品隐含碳排放，是一个贯穿能源输入、核心工艺及系统优化的系统性工程，这

要求企业从多个技术维度进行深度革新与集成应用。 
降低碳排放最根本的路径在于实现生产用能与原料的源头零碳化。这意味着需要以可再生能源电力

驱动的电加热、电驱动设备替代化石燃料锅炉和动力系统，并在无法电气化的核心环节引入绿氢。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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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钢铁制造中，以废钢为原料的电弧炉短流程工艺，其碳排放强度远低于传统煤基高炉。更具变革性的

氢基直接还原铁技术，则能通过化学反应路径的根本改变，将炼铁过程的直接排放降至近乎为零。 
在完成能源与原料替代的基础上，对核心生产工艺进行突破性革新是实现深度脱碳的必由之路。这

包括研发创新性的化学反应路径，如利用电化学催化直接将水和二氧化碳转化为基础化学品，从而绕过

高排放的传统合成工艺。对于水泥生产等难以完全消除过程排放的行业，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成为

不可或缺的托底方案，可将高浓度二氧化碳从排放气流中分离并永久封存或资源化利用。与此同时，还

可以深度融合人工智能与物联网技术的智能化生产系统，能够通过数字孪生模型进行实时模拟与优化，

从而实现对能耗、物料转化率和产品质量的精准控制。 

5.3. 引入多层次法律救济途径 

我国对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的法律救济途径，目前主要在世界贸易组织法律框架与国内司法与行政

措施两个层面展开。一方面，从国际法层面看，最主要的途径是诉诸 WTO 争端解决机制。中国政府可以

正式向 WTO 提出磋商请求，主张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的设计与实施可能违反 WTO 的核心原则，特别是

最惠国待遇原则和国民待遇原则，因其对来自不同国家的同类产品构成了歧视性待遇[16]。更为关键的法

律论据是，可以主张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在具体执行中，若未能充分考虑或合理抵扣出口国国内的碳定

价等减排措施，则可能构成《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二十条一般例外条款所不允许的“对国际贸易的变

相限制”。这是目前国际社会讨论中最受关注、也是最主要的国际法救济路径。 
另一方面，从国内法来看，中国政府可以依据国内法和相关国际规则出台对应的防御性立法或行政

法规，例如对因 CBAM 等单边措施受到重大损害的企业提供补贴或税收优惠进行反制，或建立中国自身

的产品碳足迹核算标准体系以增加国际谈判筹码。对于直接受影响的企业，最实际的“救济”体现在行

政支持上，即国家可通过主管部门(如商务部、生态环境部)发布详细的合规指南，组织专业培训，并为企

业应对欧盟核查、进行数据申报提供技术支持。 
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 WTO 诉讼还是国内支持措施，均非短期能见成效的解决方案。因此，现阶段

最务实且核心的“救济”路径在于积极的双边技术对话。中国政府正通过多层次渠道，在双边气候与贸

易对话中，持续向欧盟表达对 CBAM 制度设计(尤其是核算方法、数据互认及成本抵扣规则)的关注，积

极地推动建立互认机制，从源头上减少制度摩擦，这构成了法律救济之外至关重要的政策协调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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